
再生水經營業收取再生水費計算公式準則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準則依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

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本準則訂定依據。 

第二條  再生水費計算公式如下：平均單

位再生水費(新臺幣元／立方公尺)＝

(開發營運成本＋合理利潤＋各項賦

稅)(新臺幣元)／售水量(立方公尺) 

再生水費計算公式架構及組成因子。 

第三條  前條所稱開發營運成本，指經營

再生水事業之下列各項支出： 

一、原水費用：自取引廢（污）水或

放流水輸送至水處理設施進水

口所發生之各項費用。 

二、水處理費用：自水處理設施進水

口至出水口為處理水質所發生

之各項費用。 

三、供水費用：自水處理設施出水口

輸送再生水所發生之各項費用。 

四、業務費用：業務部門所發生或攤

計之各項費用。 

五、管理費用：管理部門所發生或攤

計之各項費用。 

六、其他營業費用：包括研究發展、

員工訓練、其他環保支出等費

用。 

      前項各成本因子，應加計營運發展

需要及物價變動因素推算之。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費用，包含各

項設施年折舊費用，如營管設施、取水

設施、再生處理設施及供水設施之土

建、機電等工程建設費，依設施耐用年

限每年應分攤折舊費用；以及維持各設

施功能正常運轉之操作維護費用，包含

維修、更新、藥品、耗材及消耗品、自

來水及其他水源、電力及其他能源等費

用。 

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六款規定費用，係包含

經營再生水事業相關之業務、管銷、人

事、保險等其他費用。 

第二項明定各成本因子計算應加計未來

營運發展需要及物價變動等因素。 

 

 第四條  第二條所稱合理利潤，指資產

重估後之業主權益乘投資報酬率。 

      前項投資報酬率定為百分之五至

百分之九，但得依當地通行利率、利潤

率彈性調整之。 

再生水水費計算公式之合理利潤定義。 

第五條 第二條所稱各項賦税，指營業税

及營利事業所得稅。 

再生水水費計算公式之各項賦稅定義。 



第六條  第二條所稱售水量，指再生水經

營業預定供應水量，加計營運發展變動

因素之估計。 

再生水水費計算公式之售水量定義。 

第七條  再生水經營業為維持連續足夠

之水壓及水量予用戶使用，得依用戶水

量、配水管徑大小、基本營運維持需

要，訂定各口徑基本費，並基於第二條

計算公式，按實際用水量採分段（級）

費率計收水費。 

 

一、明定再生水經營業得依實際供水情

況，將再生水費分為基本費及流動費

兩種收費方式。 

二、參考現行自來水費收費機制，用戶裝

表後，再生水經營業必須經常維持足

夠水壓及水量以供用戶隨時使用，無

論用戶是否用水，亦需支付所需之人

事費、維護費、折舊、利息等基本營

運維持費用，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

再生水經營業得由用戶負擔部分基

本營運維持費用，按水表口徑大小不

同收取基本費。 

三、再生水開發成本及供水單位成本隨

量而有不同，再生水經營業得依據第

二條公式，另依實際用水量採分段

（級）累進費率計收水費。 

第八條  本準則自發布日施行。 本準則之施行日期。 

 


